
二、物权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

【考点 9】质押

1、动产质押

动产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

2、权利质押

（1）证券权利

以汇票、支票、本票、债券、存款单、仓单、提单出质的，质权自权利凭证交付质权人时设立；没有权利凭

证的，质权自有关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2）基金份额与股权

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

（3）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

以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出质的，质权自有关主管部门办理出质登记时设

立。

（4）应收账款

以应收账款出质的，质权自信贷征信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应收账款质押的登

记机构。

3、质权效力

质权人

优先受偿权 禁止流质条款

妥善保管 保管不当致使毁损、灭失，承担赔偿责任

处分限制 未经同意，不得使用、处分、转质

物上代位权 对质物毁损灭失所获得保险金、赔偿金、补偿金等优先受偿

孳息收取权 有权收取质押财产的孳息，但合同另有约定除外

出质人 处分限制 出质后，不得转让，除非经质权人同意（提存或提前清偿）

【考点 10】留置

1、留置权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留置已经合法占有的债务人或第三人的动产，并有权就

该动产优先受偿。

2、债权人留置的动产，应当与债权属于同一法律关系。但是，企业之间留置的除外。

3、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

4、同一财产设立多项担保物权的优先清偿顺序

【总结】留置权＞超级优先权＞已登记的抵押权、质权（登记、交付先后）＞未登记的抵押权

【考点 11】定金

1、定金数额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 20％。超过 20％的，超过部分无效。

2、定金合同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3、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4、定金罚则的适用

（1）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的，不适用定金罚则。

（2）因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的过错，致使主合同不能履行时，适用定金罚则。

（3）当事人一方不完全履行合同的，应当按照未履行部分所占合同约定内容的比例，适用定金罚则。

（4）当事人既约定违约金，又约定定金的，一方违约时，对方只能选择适用违约金或者定金条款，二者不能

并用。

【考点 12】人保＋物保

1、物保由主债务人提供：先主后次

当事人对承担担保责任的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应当首先执行主债务人提供的物保，保证

人在物保不足清偿时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2、物保由第三人提供：没有先后顺序

（1）当事人对承担担保责任的顺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债权人可以执行第三人的物保，也可以首先

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2）在保证与第三人提供的物保并存的情况下，如果其中一人承担了担保责任，则只能向主债务人追偿，不

能向另外一个担保人追偿。

【考点 13】动产的买卖

1、一般动产：交付生效

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2、特殊动产：交付生效＋登记对抗

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解释】对于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动产，其所有权的移转仍以交付为要件，而不以登记为要件。

3、特殊的交付方式

（1）简易交付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先行占有该动产的，物权在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变动效力。

（2）指示交付

动产物权设立和转让前，第三人依法占有该动产的，负有交付义务的人可以通过“转让请求第三人返还原物

的权利”代替交付。

【解释】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有关转让返还原物请求权的协议生效时为动产交付之时。

（3）占有改定

动产物权转让时，双方又约定由出让人继续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转移自该约定生效时发生效力。

【考点 14】善意取得制度

1、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

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1）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2）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3）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2、善意取得制度必须以转让人无处分权为前提。

3、转让人是合法占有。脱手物不适用于善意取得。

4、受让人受让不动产或者动产时，不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且无重大过失的，应当推定受让人为善意。真实

权利人主张受让人不构成善意的，应当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5、是否善意的判断时点，以受让时为准。如果受让人事后得知转让人无处分权的，不影响受让人的善意取得。

【考点 15】按份共有 VS 共同共有

1、按份共有

份额确定 约定→出资额确定→等额

份额处分 自由转让，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

重大修缮 约定→“占份额 2/3 以上”。

管理费用 约定→按其份额负担

共有物分割 约定→随时请求分割

因分割对其他共有人造成损害的，应予赔偿。

对外债权债务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2、共同共有

情形 夫妻共有、家庭共有。

重大修缮 约定→全体共有人同意

管理费用 约定→共同负担



共有物分割

原则上禁止分割，共有基础丧失或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分割。

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该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

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

对外债权债务 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


